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说明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兴能源”、“上市公司”、“公司”）

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内蒙古纳百川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纳百

川”）持有的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根矿业”、“标的

公司”）14%股权、拟以现金 372,500.00万元对银根矿业进行增资（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本次交易实施前，公司持有银根矿业 36%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银根矿业 60%的股权。 

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一、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

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天然碱制纯碱和小苏打业务，不属于国家禁止或限制发展

的行业；根据《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 年本）》，“新建 120 万吨/年及

以上天然碱综合开发利用项目”为内蒙古自治区鼓励类产业。 

本次交易是响应“双碳”政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积极实践，符合国

家相关产业政策。 

2、本次交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属于重污染行业，标的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

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况。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各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新标准、环

境影响预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即建设项目中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

程同步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制度。 

本次交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3、本次交易符合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土地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而受



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况。本次交易不涉及新增用地，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尚处于

建设期，未拥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所有权，在建工程已获得临时用地批复，

未违反当地政府的城乡建设规划，未违反土地管理和房屋建设相关法律和法规的

禁止性规定。 

本次交易符合土地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4、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有关反垄断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

（2018年修正）》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上市公司本次收购的行为未达到经营

者集中申报标准，无需向国务院主管部门申报，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有关反垄断

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 

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为现金购买资产，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本次交易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

项的规定。 

三、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

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所涉及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进行，

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和专业资质的审计、评估机构依据有关规定出具审计、评估

等相关报告。除业务关系外，本次交易审计、评估机构与上市公司及本次交易的

其他交易主体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

性。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值为作价依据

经各方协商确定。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定价合法、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利益的情

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

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银根矿业 14%股权、银根矿业本次增加的注册资本。

该股权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权属争议及其他限制，亦无诉



讼、仲裁等重大法律纠纷或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形。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标的资产过户和转移不存在实质性法

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

规定。 

五、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

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银根矿业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将大大

增加对天然碱矿产资源的储备，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在上下游行业转型升级

的契机下积极进行产业链布局，提升在纯碱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

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 

六、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具备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及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

力，其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解决与控股股东的潜在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仍将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在业务、资产、财务、

人员、机构等方面保持独立。上市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的要求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上市公司

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及业务上的独立。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

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六）

项的规定。 

七、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等组织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和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了以法

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并按上市公司治理标准持续规范法人治理结



构。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发生重大调

整，也不会涉及上市公司重大经营决策规则与程序、信息披露制度等治理机制方

面的调整。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并根

据实际情况继续完善各项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本次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法人治

理结构造成不利影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

定。 

特此说明！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